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1.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绿海·纵横
编辑/龙平川 校对/何欣

联系电话/（010）86423477
2025年 4月 26日 星期六
电子信箱：zhfk3615@163.com

1925 年，闻一多从国外学成
归国，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七子
之歌》。诗歌以拟人的手法，将中
国当时被列强掠去的澳门、香
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
旅大（旅 顺 和 大 连）这七处“失
地”，比作远离祖国母亲的七个
孩子，表达了孩子渴望回到母亲
怀抱的强烈情感，是儿子对母亲
的倾诉和愧疚。诗歌的创作灵感
来源于 3000 多年前的《诗经·邶
风·凯风》，同样表达的是七个儿
子对母亲的愧疚：“凯风自南，吹
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凯
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
无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
子七人，母氏劳苦。晛睆黄鸟，载
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3000 多年前的这首“七子之
歌”，产自春秋时期的卫国大地。

“慈母手中线”是一首歌，“儿行
千里母担忧”是一首歌，“倚门伫
立盼子归”也是一首歌，“凯风吹
尽棘成薪”更是一首歌。《凯风》
真实而细腻地写出了在母亲的
照护下酸枣树长大的过程，或者
说七个孩子长大的过程。“凯风”
具有人子思母孝亲的特定含义。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
夭夭，母氏劬劳。”棘，酸枣树。心，
酸枣树上的纤小尖刺。温馨的风
从南方吹来，吹拂在酸枣树那稚
嫩而纤小的刺上，将我们带到了
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自然风光
中。夭，初生草木柔弱的样子，喻
人生之初。夭夭，茁壮茂盛的样
子。“母氏劬劳”，直接点明儿女的
成长是母亲操劳的结果。酸枣树
上的小嫩芽，在“凯风”的吹拂下
开出朵朵黄色的小花，在春风中
摇曳，一点点生长，就像惹人爱怜
的孩子，在母亲的倾情哺养下健
康成长。这句诗是从养儿艰难的
层面上，开始讲母恩难报。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心”长成“薪”，成材了，长成了可以当柴烧的酸枣
树。明代钟惺《评点诗经》中说：“棘心、棘薪，易一
字而意各入妙。用笔之工若此。”酸枣树长大了，孩
子也成人了。圣善，指母亲贤惠持家，照顾子女，品
德圣美。然而，最令母亲心痛的，是长大的酸枣树
不能回报三春晖，长大的孩子不能回报母亲的恩
情。“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我却不能回报母爱，没
能长成栋梁之材，而是成了如荆条般供人做饭的
柴火。此番自责，让 3000 多年来的后人在“七子”
的痛苦中反思。朱熹《诗集传》曰：“以圣善称其母，
而自谓无令人。其自责也深矣。”

棘心成了棘薪，让我想起“画荻教子”的故事。
《宋史·欧阳修传》记载：“家贫，至以荻画地学书。”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境贫寒，无钱读书。母郑氏用
荻草秆当笔，铺沙当纸，一笔一画地教儿子写字。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爰，何处。寒泉，卫地水名，冬夏常冷。浚，卫国地
名。浚地的寒泉默默地流淌，不分昼夜地滋润着一
方地一方人，正如劬劳的母亲，默默地养育着“七
子”。此语后来演变为成语“寒泉之思”，说的就是
子女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七个儿子，共有一个天下
最好的母亲，但他们除了给母亲带来劬劳，又能给
母亲带来什么？

最后一节，由寒泉转向树上的鸟。“晛睆黄鸟，
载 好 其 音 。有 子 七 人 ，莫 慰 母 心 。”晛 睆 ，音 为
xiàn huǎn，犹拟声词“间关”，清和婉转的鸟鸣
声。《琵琶行》有“间关莺语花底滑”。小小黄雀，在
柳树上鸣叫，悠扬动听，这是在表达对母亲的感激
和愧疚。鸟儿尚能用甜美的歌声来宽慰母亲，身为
人子，却不能如此。“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令人想
起清朝黄景仁的《别老母》：“搴帷拜母河梁去，白
发愁看泪眼枯。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
无。”游子要去河梁谋生，风雪夜里离开老母，养儿
有什么用？“此时有子不如无”成了天下游子愧对
母亲的代名词，这种深重的悔恨，正是《凯风》诗意
的传承与生发。

诗人面对天地自然，平视枣树，俯视寒泉，仰视黄
鸟。视线所及，引发对母亲的爱。朱熹《诗集传》曰，“言
寒泉在浚之下，犹能有所滋益于浚，而有子七人反不
能事母，而使母至于劳苦”“言黄鸟犹能好其音以悦
人，而我七子独不能慰悦母心”“其自责也深矣”。

《凯风》是诗人自怨自艾之诗，恨自己身为人
子，尽孝无能。诗中母亲的形象是伟大的，是不惜
劬劳的圣善之母。全篇没有一句对母亲的怨辞，有
的只是对自己的怨恨。林清玄说，母爱就像电灯泡
的钨丝，没有她，人生就不亮，人性就无光辉。做一
根钨丝图什么？做一束寸草又能报几许？清人蒋士
铨的《岁暮到家》给出了标准答案：“爱子心无尽，
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
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不敢
说自己在外有多辛苦，但恐母亲听了难受。

关于母爱的诗词歌赋，以《凯风》为滥觞，其诗
意影响了 3000 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后世常以“凯
风”“寒泉”代表母爱。汉乐府《长歌行》的“凯风吹
长棘”“黄鸟鸣相追”，牵动着游子的强烈思情。苏
轼的《胡完夫母周夫人挽词》有一句“凯风吹尽棘
成薪”，意思是说好友胡完夫能正直立朝，是其母
周夫人教子有方的结果。王冕的《墨萱图》有诗句

“南风吹其心”“慈母倚门情”，描述的是慈祥的母
亲倚门盼子归。《毛诗序》评论说：“《凯风》，美孝子
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
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尔。”赞
美孝子，提倡孝心，是对母爱最大的回报。

关于《凯风》的主旨，有多种说法。孔子说：“温
柔敦厚，诗教也。”邶国乃殷地，商纣王之子武庚的
封邑，后并于卫。当时的邶国，风俗不淳，故有《凯
风》之诗，希望用慈孝来对抗盛行的歪风邪气，用
诗歌来教化人民。

《凯风》是《诗经》中少有的描写母子之情的名
篇，感人至深。清代刘沅评论说：“悱恻哀鸣，如闻其
声，如见其人。”希望为人子者，常怀凯风寒泉之思，
感念沐恩，常回家看看。“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
醒。”略尽孝子之礼，让父母安度晚年，不再有“皋鱼
三失”之叹，不再有“子欲养而亲不待”之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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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贞德所著的《公主之死：你所
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一书，记载了
北魏神龟二年（519 年），洛阳城中爆
发的兰陵公主被家暴致死案。这个案
件占据了《魏书·刑罚志》的六分之
一，可见此案在当时之重。当怀有身
孕的兰陵公主在驸马刘辉的拳脚下
香消玉殒，这个表面上看似普通的家
庭暴力案件，在北魏朝廷掀起了长达
半年的激烈辩论。

案件审理过程中，以尚书三公郎
中崔纂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与当权
者的太后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较量，皇
权、伦理与性别观念激烈碰撞。作者
以考据、比较史学和跨学科历史研究
等方式，所采用的事迹分析皆有史料
可循，同时穿插北魏、南魏、汉朝、唐
朝等不同朝代间的不同法条进行比
较和深入剖析，更能对比出各朝代法
条背后的法理之异同。

案件审理伊始，太后便以“龙颜
大怒”的姿态介入司法程序。这种皇
权干预并非偶然，在北魏“以法统政”
的传统下，《斗律》虽已初具规模，但
作为南北朝时期胡人汉化的顶级政
权，太武帝时期确立的重大案件必须
经门下省（皇帝的内侍机构，相当于
秘书处）审核的制度，依然为皇权干
预司法留下了制度性通道。

案件先后经过尚书省、廷尉、门
下省等部门审理，刘辉的罪名在“杀

人”与“大不敬”之间摇摆不定。汉族
的士大夫集团坚持按普通杀人罪论
处，主张“以父权制论罪”，看似合法
合理。但以太后为代表的皇权集团强
调“大不敬”的特殊罪名，试图将家庭
暴力上升为“大不敬”乃至于“谋反”
的政治犯罪——通缉刘辉时用的是

“谋反”罪。
太后多次召集公卿讨论案情，实

际上架空了正常的司法程序。案件的
争议焦点，在刘辉伤害孕妇公主的法
律适用上。士大夫集团强调“夫妻本
为一体”的伦理关系，认为刘辉只是

“杀子”，可以罪减一等。而皇室则坚
持“皇族不可辱”的特殊保护，皇权纲
伦与法律条文剧烈冲突。

作为案件的核心人物，兰陵公主
兼具“皇室成员”与“家暴受害者”双
重身份。这种身份的重叠使得案件超
越了普通家庭纠纷的范畴，成为检验
北魏法律性别立场的试金石。法律文
书刻意强调公主的金枝玉叶身份，却
淡化了其作为女性的基本权利。

太后的强势介入开创了女性执
政者干预司法的先例。这位鲜卑族出
身的执政者，既受到草原民族母权制
遗风的影响，又深谙汉制官僚体系的
运作规则。她推动的“严刑重典”不仅
是对士族集团的压制，更是对传统性
别秩序的挑战。案件引发的朝堂之
争，不但是皇权与士族的相争，更是

法律解释权的性别博弈。士大夫集团
坚持“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的
汉制传统，而太后则通过女性执政者
的特殊身份，试图重构法律解释的性
别维度。这种博弈最终以皇室胜利告
终，判决突破了常规量刑标准，对刘
辉处以枭首极刑。这种超常规的刑罚
适用，既是对公主皇室身份的特别关
照，也是对“夫权至上”伦理观念的强
力否定，反映出北魏法律实践中伦理
原则的弹性空间。

《魏书·刑罚志》，通论北魏 150年
的法律发展，却花了将近六分之一的
篇幅记录这个案子。到了 19 世纪末，
身兼清朝法官和法律学者的沈家本，
在他教导学生判案的文章《学断》之
中，也引用了这个案子，可见此案在
传统中国法律史上的代表性和重要
性。而这个案子，在受过阶级、种族和
性别意识熏陶的现代历史学家眼中，更
是显得引人入胜。这个故事集合了各种
戏剧性元素：豪门恩怨、宫廷内幕、家
庭暴力、不忠、司法诉讼、追捕……更
复杂的是还有当时的种族和时代背
景：公主本人是鲜卑族，而驸马则是
投靠北魏的原南朝刘宋皇室成员。发
生在 1500 年前北魏王朝的这个原本
看似简单的皇族家庭纠纷，由此遂具
备一种典型意义，引发了世人长久的
关注，它在当时引爆的法律争议可谓
那个年代的“世纪审判”。

如果不是公主的特殊身份，此案
本没有这么复杂。中国秦汉的法律本
来纯粹基于法家精神，但自三国曹魏
时起，儒家思想已系统地渗入法律框
架。北魏虽是鲜卑族建立的王朝，但
其立法却由当时北方汉族的儒生士
族拟定，完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彻底
儒家化。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就是伦
常，主张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
例如北魏法律规定祖父母愤怒而杀
子女不过判刑五年，但子孙对祖父母

如有辱骂以上的行为，即属十恶之列
的大罪，须处以斩决，这在法律条文
中的另一处体现就是女性的屈从地
位。直到民国前，妻子必须为公婆服
最高的丧期“斩衰三年”，而其夫只需
为岳父母服丧三个月。因此，如果死
者不是公主，在那个年代她确实是很
难让自己丈夫偿命的。

由此看来，这个案件似乎未能改
变传统法律中的性别歧视本质。事
后，对刘辉的判决并没有执行，这个
驸马以被赦免的戏剧性结局收场。倒
是太后河阴之变身死后，刘辉还被新
君封了爵位和官职。这种“法外开恩”
的结局，既是对法律尊严的嘲弄，也
是对封建时代案件本身最深刻的反
讽——在权力与伦理的夹缝中，法律
的理性光芒始终难以真正普照。

对于我们来说，历史的真正精彩
之处，并不仅仅是金戈铁马、遍地狼
烟的军事征伐，也非机关算尽的争权
夺利，而更可能的是，任何一桩桩记
载在故纸夹缝中的盛衰荣辱、生老病
死，以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故事，虽
仅仅如同浮于海面的冰山一角，其所
带给我们的羁绊更可以贯穿古今，令
人沉迷其中踯躅久远……

历史的尘埃从未真正落定，兰陵
公主的血泪，在当代法治建设的裂缝
中依然隐隐作痛，从北魏公主的血案
到 2015 年反家庭暴力法的出台，法
理情的平衡始终是动态的历史进程。
正如《公主之死》所示，法律既能坚守
程序正义的底线，又能包容“母亲盗
药”式的情理挣扎，更能在权力干预
前筑牢防火墙。这既是 1500 年前那
场悲剧给予今人的启示，更是文明赓
续中司法智慧的永恒命题。

1500年前家暴案的“世纪审判”
陈晨

我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和辽阔
的海域，旧石器时代沿海地区已有人
类活动，18000 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用
海蚶壳作装饰品。浙江余姚的井头山
遗址，距今约 8000 多年，出土了大量
贝类、骨器以及用于海里航行的船
桨。河姆渡出土了 7000 年前的船桨。
殷墟出土了太平洋、印度洋的龟甲、
贝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海洋资源的
利用以及对航海技术的掌握。

古人依海而生，以海为田，开启
了中华民族与海洋的不解之缘。大量
吟咏大海的诗文，让我们能感受到中
国古代独特的海洋文化。

1.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怒而

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
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庄子·逍遥游》

早在远古时代，先人们受认识能
力和思维水平的限制，对雄伟博大、
变幻莫测的神秘海洋充满了敬畏和
崇拜，这从古代诗文中可以略见一
斑。刘熙辞书《释名》是一部专门解释
词义、探寻事物得名由来的词源学专
著，“释水”篇解释“海”：“晦也，主承
秽浊，其水黑如晦也。”“晦”的本义是
指农历每月最后一天看不到月亮因
而特别黑暗的夜晚，引申为昏暗。由
于海水深黑昏暗“无所睹”，所以称为

“晦”。《庄子·逍遥游》中有“南冥”“北
冥”“冥海”的说法。“冥”指月亮开始
亏阙，与“晦”一样，也引申为昏暗。

楚 国 诗 人 、政 治 家 屈 原 的《天
问》，全篇用问句一连提出了 172 个
问题，包括宇宙形成、天地开辟、日月
运行等各类自然现象，其中提出：“川
谷何洿？东流不溢，孰知其故？”江河
不断流入大海，大海为什么不会满？
谁能说出其中的奥妙？这不仅是屈原
的疑问，也是当时人们共同的疑问。

《诗经》中也有大量的诗句描写
大海。宋君祭祀商汤、伊尹的乐歌《商
颂·长 发》中 的“ 相 土 烈 烈 ，海 外 有
截”，反映商代先民涉足海外之事。

《小雅·沔水》中的“沔彼流水，朝宗于
海”，借指百川入海。《鲁颂·閟宫》歌
颂鲁僖公兴祖业、复疆土的诗，“至于
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
从”。这里的“海邦”指鲁东近海的小
国，说明周朝的领地已达东南沿海。

《大雅·江汉》有“于疆于理，至于南
海”句，赞美周宣王命召虎平定淮夷，
势力达到南海的业绩。

夏朝时人们就有了“四海”的观
念，认为大陆在中央，东西南北都是
茫茫大海，《尚书》有“四海之内，咸仰
朕德”的说法。《墨子》《荀子》中将“海
内”与“天下”对称。《韩非子·奸劫弑
臣》有“身在深宫之中而明照四海之
内”的说法，《六反》中有“富有四海之
内而不足于宝”之语。

《山海经》是先秦古籍，是我国最
早的一部关于山川海洋的著作，记载
了许多神话和海外异人的风俗形貌，
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等神话传说更是
家喻户晓。《山海经·北山经》记载：

“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
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

木石，以堙于东海。”精卫鸟以弱小的
力量挑战浩瀚大海的精神，是先民们
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探索自然、试图
征服自然的顽强精神体现。《山海经》
最早记载了四海海神的传说：“东海
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
践两黄蛇，名曰禺虢。”“南海渚中，有
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
廷胡余。”“西海渚中，有神，人面鸟
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弇兹。”

“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
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

古代先民们对海洋充满着想象。
《山海经·大荒东经》载：“东海之外，大
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
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有大人之市。”
后世学者分析这里的“大人之市”为海
市蜃楼的幻象。《列子·汤问》记载：“渤
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
惟无底之谷，其下无底，名曰归墟。八
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
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
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
曰蓬莱。……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
大海的神秘与海市蜃楼的变幻，使先
民们对远海有无限遐想，相信海洋深
处有长生不死的神仙。

《史记·封禅书》记载，在齐威王、
齐宣王、燕昭王时期，已开始派人访
寻海上神仙山，蓬莱等三“神山”在船
上还能望见，而到近前却潜入海底，
求之不得。先秦的人们在祭祀山川的
同时也不忘祭祀海，《礼记·学记》载：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
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即夏商周
三代王者祭祀河川时，都是先祭河而
后祭海，河是海的水源，海是河流的
归处。

2.
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

各操一鱼。一曰在焦侥东，捕鱼海中。
——《山海经·海经·海外南经》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载：“有人
名曰张弘，在海上捕鱼。海中有张弘
之国，食鱼。”这为我们描写了先民们
在东南沿海以捕鱼为生的渔业生产
情形。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早期的人
类就在居住地附近的海域中捞取鱼、

贝类作为食物维持生活。新石器时
代，人类的捕鱼技术和能力有了发
展，沿海地区除采捕蛤、蚶、蛏、牡蛎
等贝类外，还能捕获鲨鱼等凶猛大型
鱼类。《竹书纪年》有“东狩于海，获大
鱼”的记载，即 4000 多年前夏朝已经
有了狩海经营的捕鱼活动。

夏《禹禁》记载，“夏三月，川泽不
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实行夏季禁
渔期，注重对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商
朝的渔业在农牧经济中占有一定地
位，从出土的鱼骨来看有鲸、鲻等海
鱼。周代捕鱼技术有很大改进，渔业制
度逐步健全，实行严格组织管理、规定
捕捞时间、保护鱼群种类等。《诗经·小
雅·鱼丽》有诗句：“鱼丽于罶，鲿鲨。”

“罶”指捕鱼的竹笼，口大颈狭，腹宽而
长。周朝还设立“水虞”掌管山泽禁令，
管理渔业生产，《周礼·天官冢宰第一》
记载：“人掌以时渔为梁。”“凡渔者，
掌其政令。凡渔征入于玉府。”可见西
周已设立渔业管理机关。

春秋战国时期海洋渔业继续发
展，管理也更加严密。管仲（约公元前
723 年—前 645 年），春秋时期法家代
表人物，是最早提出要保护海洋生态
的哲学家之一，他指出：“江海虽广，
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罔罟必有正，船
网不可一财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
也，恶废民于生谷也。”江海虽宽广，
鱼鳖虽很多，但捕捞应有度，船网不
可一截而成，这样做不是偏爱草木鱼
鳖，而是憎恶这样会毁掉民众的生活
资源。管仲之论，体现出了注重渔业
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念。

《管子·小匡》记载，“泽立三虞，
山立三衡”“泽之筐蒲，舟绞守之；蔽
之薪蒸，虞候守之”，即渔业由虞官管
理，水生植物采集则由舟绞负责管
理。孔子在《论语》中提出“子钓而不
纲”，即要用鱼钩钓鱼，不要用大网捕
鱼。可见在春秋战国时期，养护渔业
生态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太公望
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
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
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
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太公望”
即姜尚，姜太公辅佐武王伐纣，受封
于营丘（今山东省昌乐县）滨海处。那

里地瘠民贫，土地都是盐碱地，劳力
很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妇女纺线
织布，并发展渔业和盐业。姜太公因
齐地处胶东半岛临渤海，提出“通商
工之业，便鱼盐之利”，后世坚持这一
经济方针，最终使齐国“是以邻国交
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发展渔
业，成就了齐国的霸业。

3.
白盐海东来，美豉出鲁门。

——佚名《古艳歌》

《古艳歌》中这句诗出自汉乐府，
这里的“白盐海东来”指当时齐国生
产的盐，即今渤海东岸的山东滨州一
带；“美豉出鲁门”指今山东临沂的八
宝豆豉。“齐盐”“鲁豉”，皆上等盐豉。
中 国 对 海 盐 的 生 产 食 用 可 追 溯 至
5000 年前，福建出土的仰韶文化时
期的煮盐器具，说明从那时起中国东
部沿海地区即已开始煮制海盐。

自古以来，盐都是执政者最关心
的。《尚书·夏书·禹贡》记载：“海岱惟
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
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
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其大意是，
渤海和泰山之间是青州，嵎夷治理之
后，疏通潍水和淄水，这里土地肥沃，
海边有一大片盐碱地。农田是第三
等，赋税是第四等。进贡的物品主要
有盐和细葛布，海产品多种多样。可
见早在夏朝盐就已作为贡品。《尚书·
说 命 下》记 载 ：“ 若 作 和 羹 ，尔 惟 盐
梅。”其意为盐味咸、梅味酸，都是调
味所需，亦喻指盐和人才在商朝都很
重要。《周礼·天官》记载：“盐人掌盐
之政令，以共百事之盐。”即对盐业有
专门机关管理，以供祭祀用。

最早将盐纳入国家管理的人是
管仲。公元前 685 年，齐桓公即位齐
国 国 君 ，任 命 管 仲 为“ 上 卿 ”，使 之

“任政相齐”。据《管子·海王》记载，
齐桓公与管仲关于治理国家有这样
的 对 话 ：“ 桓 公 曰 ：‘ 然 则 吾 何 以 为
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

‘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
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
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
这一盐税政策，管仲的解释大意是：
如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
可增收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
可增收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
增收二百钱。一个万乘的大国，征人
口税的当征数为一百万人，每月每
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
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
征税，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
万钱的税收。假设君主命令要对全
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那一定会引
起全国不满反对。现在用给盐加税
的政策，收入超过百倍归于君主，百
姓也只能接受，这就是理财之法。

管 仲 正 是 认 识 到“齐 地 负 海 潟
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的特殊地理条
件，指出齐国只能实行以兴海为业，
征税于盐的政策。

齐 国 在 齐 桓 公 时 代 实 行“官 山
海”的政策，其海盐产品成为战略资
源，远销梁、赵、宋、卫等国。明邱睿

说：“自管仲兴盐策，以夺利，始开盐
禁。”管仲食盐官营，历代多效法。秦
朝统一后，盐业由“少府”管理，“掌山
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

4.
放余辔兮策驷，忽飙腾兮浮云。

蹠飞杭兮越海，从安期兮蓬莱。缘天
梯兮北上，登太一兮玉台。

——王逸《楚辞·九思·伤时》

王逸的这几句诗，大意是：放开
缰绳策马扬鞭，忽刮强风腾起云端。
跳进航船飞渡大海，跟随仙人来到蓬
莱。攀登天梯来到北方，登上玉台拜
会神女。这里描写了乘船渡海访仙人
的情形。

中国夏商周时期，就已有制造船
舶和海外交通的记载。《易经·系辞》
记载：“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
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为了
加强管理，周朝专设主管舟船的官员

“舟牧”，承担类似于今天的船舶检验
局的职责。《礼记·月令》记载：“命舟
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
子焉。天子始乘舟。”由此记载来看，
舟牧主要是保证天子乘船安全的官
员，要经过至少五次的反复检查，才
能允许天子乘船。舟牧可谓是我国最
早的船舶质量检验员。

在航海技术方面，春秋时期的中
国人已认识到海流和潮汐这种海洋
自然现象，不仅掌握了其运动规律，
而且已经加以运用。如《管子·禁藏》
篇：“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逆
流 乘 危 百 里 。宿 夜 不 出 者 ，利 在 水
也。”在近海航行，舟船朝出夕归，航
程短，进出口都是“就波逆流”，海潮
上涨时，海水逆向岸边流动，特别是
河流入海处，海水逆河道上流十分明
显，此时回港船可乘潮进口。相反可
趁满潮或退潮出口。《禹贡》也说：“朝
夕迎之，则遂行而上。”即利用潮汐规
律，可趁海流远航。在甲骨文中还出
现了“帆”字，都证明先民们已经掌握
了借用风力航海的风帆技术。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
专门的造船场所——船宫，在造船时
开始使用铁制零件，并能够绘制海图
加以应用，是世界上最早绘制海图的
国家之一。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开
始有了保护属于自己海域的海防观
念，进而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海战。《左
传》记载：“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
齐人败之。吴师乃还。”这是我国历史
上第一次有文字记载的海战（公元前
485 年），即齐国和吴国在黄海海域
发生的海战。春秋末年（公元前 482
年），地处今浙江一带的越国曾派水
军沿海北上，进入淮水与吴国作战。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全国划分
为 42 郡，西沙群岛和全部的南海诸
岛都在南海郡的管辖范围之内。秦始
皇曾多次沿海巡视，公元前 219 年，
沿渤海湾到山东半岛的各重要港口
巡视。公元前 210 年东游会稽山，并
刻碑有“防隔内外”之文，说明具有了
一定的海防意识。

从海上贸易活动来看，殷商时期
就已经开始有所发展，通过海洋与邻
近地区进行贸易往来。据考古发现，
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如菲律宾和
印度尼西亚）以及朝鲜半岛等地进行
了贸易交流，交换各种物品，如青铜
器、玉器、贝壳等。《史记·货殖列传》记
载：“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
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
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里的朝
鲜、真番均为今朝鲜等地。

“鱼鳖虽多，船网不可一财而成”
——先秦时期对海洋的认识、利用及保护

肖爽

阅评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

明代画家周臣《逍遥游》写意画之《北溟图》


